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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内蒙古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M/TC22）提出。 

本标准由内蒙古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呼和浩特市博洋可再生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锡林郭勒盟农牧

业机械技术推广站、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呼和浩特分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牧区水利科学

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少楠、陈绍恒、胡建栋、于波、杨彬、王之洋、田晓雄、李燕、刘和平、吴

永忠、董文斌、田玉华、刘文兵、查咏、郭博、李显光、刘文格、高青云、仝彩霞、朱丽娜、董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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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风力发电机组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小型风力发电机组（以下简称机组）的机组型号、技术条件、文件要求、标志和包装、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内蒙古地区风资源特点功率为100 kW及以下的风力发电机组，额定电压不高于690 V

（交流）的并网或离网的小型水平轴风力发电机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760.1 离网型风力发电机组用发电机 第1部分：技术条件 

GB/T 13981—2009 小型风力机设计通用要求 

GB/T 17646—2017 小型风力发电机组 

GB/T 19068.2 离网型风力发电机组 第2部分：试验方法 

GB/T 19068.3 离网型风力发电机组 第3部分：风洞试验方法 

JB/T 5673-2015 农林拖拉机及机具涂漆 通用技术条件 

JB/T 7878 风力机 术语 

3 机组型号 

3.1 机组型号由代号、风轮直径、额定功率、额定风速、额定电压组成，其型号按下列框图顺序编制。 

 
FD □- □ /□ -□   

            
额定电压 

            

            
额定风速 

            

            
额定功率 

            

            
风轮直径 

            

            
水平轴风力发电机组 

            

示例：风轮直径 2.5 m，额定输出功率 0.5 kW，额定风速 9 m/s，额定电压 28 V 的水平轴风力发电机组型号如下 

FD2.5-0.5/9-28 

3.1.1 代号 

用“FD”代号表示水平轴风力发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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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风轮直径 

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以 m为计量单位的风轮直径数值。精准到小数点后一位。 

3.1.3 额定功率 

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以 kW为计量单位的额定输出功率。精准到小数点后两位。 

3.1.4 额定风速 

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以 m/s为计量单位。精准到小数点后一位。 

3.1.5 额定电压 

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以 V为计量单位的额定直流输出电压。保留整数。 

4 技术条件 

4.1 一般要求 

4.1.1 机组所有相关文件或资料的名词、术语应符合 GB/T 17646 和 JB/T 7878的规定。 

4.1.2 机组应通过功率特性试验，测定机组功率特性曲线。 

4.1.3 机组设计中的载荷计算、气动设计和结构设计应符合 GB/T 13981—2009 小型风力机设计通用

要求和 GB/T 17646—2017 小型风力发电机组的规定。 

4.1.4 机组的风轮直径和额定风速应满足表 1中的要求： 

表1 风轮直径和额定风速 

功率/kW 0.1 0.2 0.3 0.5 

风轮直径/m ≥1.2 ≥1.6 ≥2 ≥2.5 

额定风速/(m/s) ≤9.0 

功率/kW 1.0 1.5 2.0 3.0 

风轮直径/m ≥3 ≥3.3 ≥4 ≥4.6 

额定风速/(m/s) ≤10 

功率/kW 5.0 7.5 10 20 

风轮直径/m ≥5 ≥6.2 ≥7.8 ≥10 

额定风速/(m/s) ≤11 

功率/kW 30 50 75 100 

风轮直径/m ≥12 ≥16 ≥19 ≥22 

额定风速/(m/s) ≤11 

4.1.5 0.2 kW及以上机组应具有除短路刹车和卸荷控制外的一种或多种限速或保护功能，如被动偏航、

主动偏航、上仰、变桨、刹车片刹车等。 

4.1.6 机组的风轮叶片应使用全玻璃钢、木芯玻璃钢或经过认证的更高规格（耐腐蚀、高强度、低密

度等）材料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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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机组的电气系统应符合 GB/T 17646—2017 第 10章的规定。 

4.1.8 塔架的基础和地锚的设计应考虑不同的土壤条件，保证其足以承受机组的最大设计载荷。 

4.1.9 机组有关配套设备在文件中未做规定者，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的相关规定。 

4.1.10 机组塔架应进行表面防腐防锈处理。机组各部件的涂镀层应符合 JB/T 5673—2015 中

TQ-2-1-DM的规定。 

4.2 工作条件 

4.2.1 机组等级按照风速和湍流参数定义，符合机组等级的应能够在其对应的极端风速生存，见表 2。 

表2 机组等级的基本参数 

机组等级 I II III IV S 

Vref/(m/s) 50 42.5 37.5 30 

参数由设计者确

定 

Vave/(m/s) 10 8.5 7.5 6 

I15 0.18 0.18 0.18 0.18 

A 2 2 2 2 

注：这些值适用于轮毂高度 

Vref          10min的平均参考风速           m/s 

Vave          轮毂高度的年均风速            m/s 

I15           平均风速为15m/s，持续时间为10min时的轮毂高度湍流强度特性值          - 

A            湍流标准偏差模型斜率    

4.2.2 对符合标准等级的机组，机组运行的环境温度变化范围为-45 ℃～+45 ℃，湿度不大于 90 %RH。

其他温度范围由制造商和用户协商确定。 

4.2.3 对符合标准等级的机组，机组额定工况的大气条件为海拔 1500 m以下。 

4.3 性能要求 

4.3.1 机组的切入风速应不大于 3.6 m/s。 

4.3.2 机组在额定工况下，其输出功率应不小于额定功率。 

4.3.3 机组的切出风速应不小于 17 m/s。 

4.3.4 机组的停机风速应不小于 18 m/s。 

4.3.5 额定功率不大于 1 kW 的机组，最大工作转速应不大于额定转速的 150 %；额定功率大于 1 kW

的机组，最大工作转速应不大于额定转速的 125 %。 

4.3.6 机组在允许工作转速范围内，其最大输出功率应不大于 1.5倍额定功率。 

4.3.7 机组的发电机应符合 GB/T 10760.1的规定。 

4.3.8 机组风轮的静平衡应不低于 G16，叶尖轴向跳动量应不大于 0.0033倍风轮直径。 

4.3.9 机组风轮的风能利用系数应不小于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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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0 在额定工况下，机组的整机效率应满足表 3要求。 

表3 机组的整机效率 

机组功率 整机效率 

机组功率＜ 1 kW ≥0.23 

1 kW≤机组功率 ＜ 5 kW ≥0.25 

5 kW≤机组功率 ＜ 20 kW ≥0.28 

20 kW≤机组功率 ≥0.30 

4.3.11 风轮单位扫掠面积材料占有量（塔架以上部分）应不大于 20 kg/㎡。 

4.3.12 机组的噪音水平应不大于 70 dB（A）。 

4.3.13 机组在其工作风速范围内不应产生共振。 

4.3.14 机组的首次无故障运行时间不小于 2000 h。 

4.3.15 机组应按照 GB/T 17646的要求进行至少 6个月并满足不同风速段运行时间要求的耐久性试验，

试验期间出现故障的应重新考核。 

4.4 安全要求 

4.4.1 机组的安全防护应符合 GB/T 17646 的要求。机组的安全防护系统应保证机组运行时不超过最大

工作转速，且在停机风速下能自动或人工停机。 

4.4.2 机组应具有当电力线路、电气设备失效后的防飞车机构。 

4.4.3 机组电气系统的保护装置在负载端发生短路时，应及时动作以保证电气设备无任何损坏。 

4.4.4 当机组紧急停机时，机组所有刹车装置应自动按程序投入。 

4.4.5 对并网型机组，机组停机时的状态参数应能记录保存。 

4.4.6 机组电力线路、电气设备、控制柜外壳及二次回路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 1 MΩ。 

4.4.7 机组的塔架应有可靠的接地装置，其接地电阻应不大于 10 Ω。 

4.4.8 塔架及机柜应配备安全标识。标识应按照 BG10396-2006要求具体标出。 

5 文件要求 

5.1 机组供货时应随机提供下列文件，在少数民族用户有需求时应提供包含其民族语言的双语版本： 

a. 10 kW 以下机组提供用户手册（使用说明书）；10 kW 及以上机组提供技术手册（安装、运行

和维修技术说明书）； 

b. 产品合格证； 

c. 保修卡； 

d. 装箱单。 

5.2 用户手册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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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机组的工作原理和电气原理简图； 

b. 机组各部件的功能及操作说明； 

c. 机组的使用操作规程、注意事项和安全运行范围； 

d. 负载适用范围，提供限制使用和禁止使用负载的清单和说明； 

e. 所有应由用户进行的维护的内容和操作方法； 

f. 安全防护系统的功能检查周期和方法； 

g. 紧急状态和特殊情况下的应急处理方法； 

h. 一般故障的诊断方法和排除指南； 

i. 随机提供的常用零部件和工具清单。 

5.3 技术手册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机组性能参数； 

b. 机组部件的名称、型号、数量及质量明细表； 

c. 仅由完成的测试而提供的参考功率（W或 kW）表及功率特性曲线； 

d. 参考年发电量（AEP,kWh/yy）表或带状图； 

e. 安装工具、专用工具的明细表和起重设备的规格要求； 

f. 完整的安装和接线图及基础的设计要求或典型的基础图样； 

g. 安装操作规程及说明； 

h. 全部检查、维护的内容、操作程序和说明（包括维护周期、润滑剂的型号、拉索的张紧力、连

接螺栓的紧固力矩）； 

i. 紧急状态和特殊情况下的应急处理方法； 

j. 全部可能发生故障的诊断方法和排除指南。 

5.4 保修卡应注明保修条件及范围、保修期、联系方式和通信地址。 

6 标志和包装 

6.1 机组应在其明显的位置上设置铭牌，铭牌的内容应包括： 

a. 制造厂家和地址； 

b. 出厂编号或产品序列号、或改进序列号； 

c. 机组型号； 

d. 机组等级； 

e. 产品执行标准编号； 

f. 额定功率； 

g. 额定电压； 

h. 额定风速； 

i. 切入风速； 

j. 切出风速； 

k. 生产日期。 

6.2 机组可按各部件的不同形状和尺寸分别包装，以确保在正常储运条件下，不发生任何损坏、受潮

和丢失。 

6.2.1 对于尺寸和质量较大的部件，允许使用软包装，但应明确规定装卸运输和储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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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对于易损、怕潮湿以及电子仪器设备，应按密封要求包装，包装上应有防潮标识。 

6.3 机组的包装均应在明显的位置上标明装运和防护标志，如防雨、易碎品、防潮、不准倒置以及尺

寸（长×宽×高）和质量。 

7 试验方法 

机组的外场试验按GB/T 19068.2要求的方法进行，风洞试验按GB/T 19068.3要求的方法进行。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机组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8.2 出厂检验 

8.2.1 每套机组应经过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后并附有合格证方能出厂。 

8.2.2 出厂检验的项目见附录 A。 

8.2.3 在机组出厂检验中，全部被检项目的指标符合技术要求者，判为合格品。如果有不合格项目，

经修复后，重新对该项目进行检验，检验合格者判为合格品，否则，判为不合格品。 

8.3 型式检验 

8.3.1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定型鉴定时； 

b. 制造商第一次试制或小批量生产时； 

c. 正常生产但距上次检验已过三年，或停产超过三年恢复生产时； 

d. 产品的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性能时； 

e. 质量监督机构、制造商和用户对产品质量或性能发生异议时。 

8.3.2 型式检验的项目见附录 A。 

8.3.3 凡被检项目的指标不符合技术要求的均称为缺陷。按其对产品质量的影响程度分为 A、B、C三

组，见表 4。 

8.3.4 型式检验使用一次正常抽样方案和一般检查水平 II。样本采用随机抽取的方法，从生产批（1

年之内的产品）中随机抽取。 

8.3.5 判定规则 

对各类组的缺陷分别作出检查结论。当被检查类中的缺陷数小于或等于合格判定数Ac时，为合格；

大于或等于不合格判定数Re，为不合格。各类全部为合格时，最终才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抽样方

案判定规则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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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抽样方案及判定规则 

抽样方案 

类别 A B C 

项目数 4 9 6 

检查水平 II 

样本字码 A 

样本大小 2 

合格品 
AQL 6.5 25 40 

Ac        Re 0      1 1      2 2      3 

注： AQL--acceptance quality limit(质量接受标准) 

Ac--Accept(合格判定数) 

Re--Reject(不合格判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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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检验项目及缺陷分类表 

类 项 被检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对应条款 

A 类 

1 机组的额定输出功率  √ 4.3.2 

2 首次无故障运行时间  √ 4.3.14 

3 安全性及功能性  √ 4.1.5,4.4 

4 耐久性考核  √ 4.3.15 

B 类 

1 风轮静平衡 √ √ 4.3.8 

2 风轮的叶尖轴向跳动量 √ √ 4.3.8 

3 切入风速  √ 4.3.1 

4 切出风速  √ 4.3.3 

5 停机风速  √ 4.3.4 

6 风能利用系数  √ 4.3.9 

7 机组效率  √ 4.3.10 

8 风轮单位扫掠面积材料占用量  √ 4.3.11 

9 共振  √ 4.3.13 

C 类 

1 风轮最高转速与额定转速之比  √ 4.3.5 

2 噪声  √ 4.3.12 

3 成套性 √ √ 5.1 

4 涂镀层 √ √ 4.1.10 

5 工作温度范围  √ 4.2.2 

6 标志 √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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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机组设计中的载荷计算、气动设计和结构设计应符合GB/T 13981—2009 小型风力机设计通用要求和GB/T 17646—2017 小型风力发电机组的规定。
	4.1.4　 机组的风轮直径和额定风速应满足表1中的要求：
	4.1.5　 0.2 kW及以上机组应具有除短路刹车和卸荷控制外的一种或多种限速或保护功能，如被动偏航、主动偏航、上仰、变桨、刹车片刹车等。
	4.1.6　 机组的风轮叶片应使用全玻璃钢、木芯玻璃钢或经过认证的更高规格（耐腐蚀、高强度、低密度等）材料制作。
	4.1.7　 机组的电气系统应符合GB/T 17646—2017第10章的规定。
	4.1.8　 塔架的基础和地锚的设计应考虑不同的土壤条件，保证其足以承受机组的最大设计载荷。
	4.1.9　 机组有关配套设备在文件中未做规定者，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的相关规定。
	4.1.10　 机组塔架应进行表面防腐防锈处理。机组各部件的涂镀层应符合JB/T 5673—2015中TQ-2-1-DM的规定。

	4.2　 工作条件
	4.2.1　 机组等级按照风速和湍流参数定义，符合机组等级的应能够在其对应的极端风速生存，见表2。
	4.2.2　 对符合标准等级的机组，机组运行的环境温度变化范围为-45 ℃～+45 ℃，湿度不大于90 %RH。其他温度范围由制造商和用户协商确定。
	4.2.3　 对符合标准等级的机组，机组额定工况的大气条件为海拔1500 m以下。

	4.3　 性能要求
	4.3.1　 机组的切入风速应不大于3.6 m/s。
	4.3.2　 机组在额定工况下，其输出功率应不小于额定功率。
	4.3.3　 机组的切出风速应不小于17 m/s。
	4.3.4　 机组的停机风速应不小于18 m/s。
	4.3.5　 额定功率不大于1 kW的机组，最大工作转速应不大于额定转速的150 %；额定功率大于1 kW的机组，最大工作转速应不大于额定转速的125 %。
	4.3.6　 机组在允许工作转速范围内，其最大输出功率应不大于1.5倍额定功率。
	4.3.7　 机组的发电机应符合GB/T 10760.1的规定。
	4.3.8　 机组风轮的静平衡应不低于G16，叶尖轴向跳动量应不大于0.0033倍风轮直径。
	4.3.9　 机组风轮的风能利用系数应不小于0.36。
	4.3.10　 在额定工况下，机组的整机效率应满足表3要求。
	4.3.11　 风轮单位扫掠面积材料占有量（塔架以上部分）应不大于20 kg/㎡。
	4.3.12　 机组的噪音水平应不大于70 dB（A）。
	4.3.13　 机组在其工作风速范围内不应产生共振。
	4.3.14　 机组的首次无故障运行时间不小于2000 h。
	4.3.15　 机组应按照GB/T 17646的要求进行至少6个月并满足不同风速段运行时间要求的耐久性试验，试验期间出现故障的应重新考核。

	4.4　 安全要求
	4.4.1　 机组的安全防护应符合GB/T 17646的要求。机组的安全防护系统应保证机组运行时不超过最大工作转速，且在停机风速下能自动或人工停机。
	4.4.2　 机组应具有当电力线路、电气设备失效后的防飞车机构。
	4.4.3　 机组电气系统的保护装置在负载端发生短路时，应及时动作以保证电气设备无任何损坏。
	4.4.4　 当机组紧急停机时，机组所有刹车装置应自动按程序投入。
	4.4.5　 对并网型机组，机组停机时的状态参数应能记录保存。
	4.4.6　 机组电力线路、电气设备、控制柜外壳及二次回路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1 MΩ。
	4.4.7　 机组的塔架应有可靠的接地装置，其接地电阻应不大于10 Ω。
	4.4.8　 塔架及机柜应配备安全标识。标识应按照BG10396-2006要求具体标出。


	5　 文件要求
	5.1　 机组供货时应随机提供下列文件，在少数民族用户有需求时应提供包含其民族语言的双语版本：
	5.2　 用户手册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5.3　 技术手册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5.4　 保修卡应注明保修条件及范围、保修期、联系方式和通信地址。

	6　 标志和包装
	6.1　 机组应在其明显的位置上设置铭牌，铭牌的内容应包括：
	6.2　 机组可按各部件的不同形状和尺寸分别包装，以确保在正常储运条件下，不发生任何损坏、受潮和丢失。
	6.2.1　 对于尺寸和质量较大的部件，允许使用软包装，但应明确规定装卸运输和储存要求。
	6.2.2　 对于易损、怕潮湿以及电子仪器设备，应按密封要求包装，包装上应有防潮标识。

	6.3　 机组的包装均应在明显的位置上标明装运和防护标志，如防雨、易碎品、防潮、不准倒置以及尺寸（长×宽×高）和质量。

	7　 试验方法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8.2　 出厂检验
	8.2.1　 每套机组应经过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后并附有合格证方能出厂。
	8.2.2　 出厂检验的项目见附录A。
	8.2.3　 在机组出厂检验中，全部被检项目的指标符合技术要求者，判为合格品。如果有不合格项目，经修复后，重新对该项目进行检验，检验合格者判为合格品，否则，判为不合格品。

	8.3　 型式检验
	8.3.1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8.3.2　 型式检验的项目见附录A。
	8.3.3　 凡被检项目的指标不符合技术要求的均称为缺陷。按其对产品质量的影响程度分为A、B、C三组，见表4。
	8.3.4　 型式检验使用一次正常抽样方案和一般检查水平II。样本采用随机抽取的方法，从生产批（1年之内的产品）中随机抽取。
	8.3.5　 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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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检验项目及缺陷分类表

